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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瑾宏：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之维

    ［内容摘要］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和谐社会的理念。和谐以差异或多样性为前提，以精神为其内在本质。和

谐社会一方面是一个具有实体凝聚力的道德世界，另一方面是一个充满道义关切的正义社会。伦理精神的培育与制度

安排的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之维。  
  ［关 键 词］ 和谐；伦理；精神  
  ［作者简介］ 黄瑾宏，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伦理学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并把它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于是，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等问题就摆在了我们

面前，这些问题不仅是实践探索的课题，也是需要在理论中加以研究的重点。  
    
  一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从伦理的视角看，这些矛盾和

问题根源于单一物与普遍物的分离，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抽象的普遍性。和谐是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并非抹杀个别性的抽象的普遍性。抽象的普遍性抽离了活生

生的现实的个体，因而只能是非现实的普遍，是不和谐。现实的和谐以差异为逻辑起点。正如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一
种味道称不上佳肴，一种颜色构不成绚丽一样,和谐是“和而不同”,是包含差异的多样性。没有现实的差异,在近乎同

质的基础上谈和谐,即使不能说没有意义,至少也是意义有限的。和谐不否定差异的存在,但各差异面必须形成一个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差异面必不能独立地显现，而是溶解于整体之中，与普遍物达到统一,这是和谐的辩证法。正如

黑格尔认为,差异不只是表现为差异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而且表现为协调一致的统一,这种统一就是和谐。由此我们确

立了和谐的前提：和谐不是否定差别和个性，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间运行着无数的矛盾，从哲学的层面看，否定

矛盾就否定了和谐。实现社会的和谐不是要取消矛盾,而是要这些矛盾在社会这个大系统内的矛盾运动中求得统一。  
  第二，普遍性的缺失。基于现代性基础上的人，由于其个体性的凸显而遮蔽了其普遍性，成为原子式的存在，其

间有的只是互不相干，这种情况由于缺乏普遍性而导致不和谐。黑格尔认为，世界的进程是从伦理世界到教化世界再

到道德世界。在整个进程中，贯穿着个体与实体、单一物与普遍物的关系。在伦理世界中，个体由于无自我意识而淹

没于实体之中，这个世界是无矛盾但也无丰富多样性的世界；个体产生自我意识后，进入法权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

体成为原子式的存在，然而却是更加有效准的，无疑，法权状态的人的存在丰富多彩，却也失去了往日的和谐，每个

人都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普遍的东西被打入冷宫。人们不再思考诸如人之为人是什么；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该

做的；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等作为人类的问题，而是一味从自我出发，这样势必导致自我中心主义，自我与他

我处于对立的状态，普遍性丧失。从我国现阶段来看，这种情况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表征。  
  准确地说，处于法权状态的现代人也有其普遍性，但是这种普遍性是无精神、无生命的，它是通过外力的强制

（如法律）利用一个普遍原则把世界组织起来。这种无精神的和谐是依靠外在约束力而没有内在凝聚力的外在和谐，

因而没有持久性和内在价值。和谐社会包括外部的和谐,但更高的追求还是内部的和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外因是事

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我们所要建构的和谐社会着力于树立社会内在的和谐品质,着力于解决人、

社会、自然的内在和谐,消灭价值系统中的一切不和谐因素,建构社会发展中内在的和谐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这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内在的伦理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和谐是把单一物凝聚在一起的伦理精神，和谐的本质是一种精神，和谐社会是一个

具有实体凝聚力的道德世界。从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民众具备了一种实体感时，我们民族

的危难总能被化解。同样，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我们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实体精神的培育，人们对于实体的认同

将使这个社会的很多不和谐因素将成为空中楼阁。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就是要培育我们这

个民族的精神。另一方面，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正义的社会，一个充满道义关切和共享和谐的社会。社会对个人的公



正需要的是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社会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使个体能从良好

的社会秩序中分享和谐与安宁。  
    
  二  
    
  和谐社会的直接表征是社会成员的和谐相处。社会成员要真正和谐相处，必须在全社会普遍实现和谐。这种和谐

包括：个人身心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种普遍和谐的社会是个人自由幸福与整体

协调有序有机统一的社会。对于和谐社会,党中央提出了六大基本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由这六大特征决定的和谐社会讲的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和

谐的社会,和谐社会就是这四个关系之间没有根本冲突的社会。  
  上述四种和谐关系体现了自我与他我共处一个良好的秩序之中，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自我与他我的良好秩序。

基于以上对和谐社会的伦理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和谐社会的伦理建构。  
  首先，培育个体的实体感是和谐社会建构的个体之维。这里的关键在于建设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要确立社会全

体成员共同遵循的伦理精神，打牢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凝聚人心、激发活力,为社会和

谐提供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现代人的价值选择和行为准则，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经济和强劲的商业化浪潮所引发的

实用主义观念地影响和支配，精神理想的实际意义也似乎越来越被忽略。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人类及其社会生活的

和谐有序不得不关涉道德尊严和精神意义的维度。和谐社会不仅是指一个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平安，而且包括

人们精神心理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宁静。也就是说，“和谐社会”的概念不仅涉及现代社会生活秩序，更涉及现代人的

心灵与精神秩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内心的精神心理和谐最终会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谐更为复杂和更为长

远的内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道德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维，因为只有通过道德伦理的方式才能真正入深

人们的心理与精神世界，关照人们的精神秩序问题。个体的实体感的形成不仅是自我与外我和谐的前提，对于自我身

心的和谐也是必需，因而构建中国现代伦理精神是当前消解个体性张扬、增强社会内在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其次，公正的制度安排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实体之维。毋庸置疑，社会基本制度的普遍有效约束和规范是建立与确

保社会正义秩序并最终寻求社会和谐状态的基础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依靠比如说社会法制和基本政治制度的约

束和规范就能建立和维持社会正义秩序,实现和谐社会的社会治理目标。反而是，制度本身有其伦理蕴含，它蕴含着某

种价值或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体现了制度安排时所应包括的价值理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总是从自己的

生产和交换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一定制度一经形成，它就构成蕴含着相应的伦理价值和人们道德评价的有机

系统。正如前所述，和谐社会或社会的和谐秩序不只意味着社会基本秩序的安定和平,更意味着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人

们的精神心理的和平安静，人们在寻求精神皈依（对实体的认同感）的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实体（具备伦理精神的

集体）对于个体的关切，这种关切主要体现为制度的公正。  
  事实上，实体的公正制度的安排与个体实体感的形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体两面。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正义与

和谐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觉的道德努力，成就其各自健全高尚的个体美德以确保社会的正义秩序能够长期稳定；而

伦理精神的建构，包括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美德的养成，需要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以确保社会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平

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唯其如此，社会和谐才能得到保障。  
  综上所述，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冲突的道德乌托邦社会状态，但是这些矛盾和冲突可以通过人类自身的道德努

力和责任行为以及社会制度的合理安排与运作来逐步消解。伦理视域中的和谐社会是既充满丰富多样性或差异性，又

能够以个人道德自律和社会“自组织”的方式加以化解和升华的责任社会、正义社会，从而是一个道德理想社会。从

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不仅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个道德理想，它所表达的不仅是社会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制

度期待，也是人们对美好安宁生活理想的伦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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